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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到的政府意见 
 
A. 会员国 

 
萨尔瓦多 
 

[原件：西班牙文] 
[2008 年 6 月 6 日] 

 
 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研究报告，非常有助于明确了解贸易法委员

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的大概情况。 

 秘书处的研究报告分为以下部分： 

一. 委员会的决策： 

 1. 协商一致作为作出决定的优选方法 

 2. 进行表决是《宪章》赋予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 

 3. 其他决策方法 

二. 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地位 

 1. 非成员国出席会议 

 2.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 

 3. 观察员参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的程度 

  参与决策；选举主席团成员；参与审议；提交书面提案/分发文件；向

观察员分发草案以征求意见 

三. 委员会秘书处的准备工作 

 1. 秘书处在提出新议题方面的作用 

 2. 议题一旦被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后秘书处的作用 
 
一. 委员会的决策 
 
 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作出决定方面采用了两种方法，即协商一致和正式

表决，前者被理解为在无正式反对和表决情况下通过一项决定，这是委员会作

出决定时最常使用的方法。 

 进行表决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各会员国的一项权利，因此厄瓜多尔代表

团认为，我们不能被剥夺这一权利，特别是因为，如秘书处所正确指出的，协

商一致本身有时可能会成为决策的一个障碍，可通过将一件事项付诸表决来加

以克服。 

 萨尔瓦多同意秘书处的观点，即协商一致“有利于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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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的国家间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并确保委员会努力制定的统一规则能够

获得普遍的接受”，但保持各会员国的表决权也很重要，因为这也是《宪章》

赋予的一项权利。 

 此外，我们重申秘书处的建议，即“根据主权平等原则……，委员会及其

附属机构的记录”应“继续明确反映通常是以持不同意见者的措辞表达的任何

不同意见”。 

 关于其他决策方法，例如为确定某一提案在委员会内得到的支持程度而采

用的象征性表决，厄瓜多尔共和国认为，应当保留这种可能性，因为在某些情

况下，象征性表决可能有助于克服障碍。 
 
二. 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地位 
 
1. 非成员国出席会议 
 
 萨尔瓦多共和国赞成大会关于非贸易法委员会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有权

出席贸易法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会议的决定。 
 
2.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 
 
 鉴于大会已经为贸易法委员会和积极从事国际贸易法领域工作的各组织之

间的合作与协调奠定了基础，萨尔瓦多认为制定明确的规则规范这一关系非常

重要，因此支持秘书关于对已经与之建立或今后可能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组织

进行初步分类或区分的提议，即：与委员会的各类活动直接有关的组织，对这

些组织，可邀请其出席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的任何届会；在委员会特别关切的

议题方面具有专长的组织，对这些组织，可根据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的需要，

邀请其出席特别会议；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以及作为第四类，享有大会观

察员地位的组织，因为尽管最后两类组织的关系由大会决议规范，但萨尔瓦多

认为它们属于观察员范围内的不同类别，不过，萨尔瓦多认为，它们如提出请

求，应有权自行决定出席贸易法委员会讨论与之有关问题的会议。 

 萨尔瓦多还认为，应当按不同类别编写所有这些组织清单，以供委员会核

准和酌情进行任何必要的修改。 

 萨尔瓦多认为，就前两类组织而言，应编写每个组织应当满足的一般和具

体要求清单，以确定它们能否出席贸易法委员会的会议，从而向国家和组织澄

清授权其参与的原因。 
 
3. 观察员参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的程度 
 
 关于参与决策，根据联合国规则，为每个机构的所有成员保留进行表决和

以协商一致或不表决方式通过决定的权利。但萨尔瓦多代表团认为，应当考虑

是否有可能顾及观察员国的观点，就如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者通过象征性表决

等办法，因为有限的成员国只能反映一部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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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主席团成员，萨尔瓦多政府赞成灵活处理。因此，考虑到贸易法

委员会成员的不断变化和实践中通过工作组工作期间不更换主席的做法（贸易

法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均是如此）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萨尔瓦多认为应当保持

允许来自观察员国的人员以个人身份当选贸易法委员会附属机构主席团成员的

可能性，但应逐案处理。 

 关于参与审议，萨尔瓦多认为确保全面、不间断和有组织的辩论很重要，

因此必须尊重观察员参与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权利。关于程序问题，在保持灵活

性的前提下，如果观察员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则应在听取了委员会成员的意

见之后，允许观察员提出反对意见。 

 关于观察员提交书面提案和分发文件，萨尔瓦多认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

规则，因此可就程序问题采取的最佳和最明确的办法是把是否允许观察员提交

书面提案或文件的问题留给有关机构逐案决定。 

 关于向观察员分发文件以征求意见的问题，萨尔瓦多赞成目前采用的规则

和做法，秘书处也可按照这些规则和做法向观察员分发草案。 
 
三. 委员会秘书处的准备工作 
 
 萨尔瓦多代表团认为秘书处为支持委员会而开展了并且正在开展出色的工

作，从而推动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取得了成功、得到了认可。因此萨尔瓦多代表

团赞成秘书处在协助委员会方面一直采取的方式，因为最终决定权在委员会。 
 
一般性意见 
 
 萨尔瓦多共和国希望指出的是，秘书处编写的这份有益的研究报告表明，

委员会的某些工作方法并未加以规范，这可能会使参与方感到疑惑，因为并不

清楚了解规则是什么。因此萨尔瓦多认为有必要规范所有工作方法，从而可在

实际情况需要时加以改进。 

 


